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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价格测算方法探讨 

——以重庆市为例 

罗卓 李小兰
1
 

（1.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调查监测院，重庆 400020； 

2.自然资源部土地利用重点实验室重庆研究中心，重庆 400020） 

【摘 要】：在构建以耕地开垦费和市场交易价格为主的指标调剂价格体系下，根据 2016—2017 年土地整治补

充耕地成本、资源稀缺性价值、后期管护费用等，更新耕地开垦费收费标准，并以此为基准，进一步诊断影响占补

平衡指标市场交易价格的因素，进而确定指标市场供需关系、后备资源稀缺性两个修正因素值和权重计算方法，最

终建立占补平衡指标市场交易价格测算模型，计算得出重庆市耕地占补平衡三类指标的交易价格。 

【关键词】：占补平衡 市场交易 价格 模型 重庆 

【中图分类号】：F301.2；F062.1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耕地占补平衡作为耕地保护的一项基本政策，自 1999年实施以来，在遏制耕地快速流失、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具体实施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1,2,3,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要

充分认识保护耕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习近平总书记严厉指出部分地方政府在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政策时存在“占近补远、占优

补劣、占水田补旱地”的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深入推进，耕地后备资源不断减少，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占优补

优的难度日趋增大，加之激励约束机制尚不健全，耕地保护面临多重压力，由政府统一收购、配置，造成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供

需区域不平衡，体现不出指标的市场价值。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发〔2017〕4

号）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规范补充耕地指标调剂管理，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综合考虑补充耕地成本、资源保护补偿和

管护费用等因素，制定调剂指导价格。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南边缘，地表起伏大，耕地质量低下，耕地后备资源匮乏，耕地资源本底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均

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特征，保耕地保发展矛盾突出，占补平衡形势严峻，在全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重庆市在 2016

年开始试点占补平衡指标市场交易，但至今仍未形成一套成熟、易操作的指标定价机制，对活跃指标交易市场带来影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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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进一步探索研究占补平衡指标定价方法，丰富占补平衡制度理论与方法。 

1 研究思路 

充分借鉴周边省市（武汉、昆明、成都、贵阳、西安、长沙）在占补平衡指标调剂等方面好的做法和理念[3]，查阅资料，结

合重庆实际，梳理出影响补充耕地指标市场交易价格的主要因素。根据 2016—2017年土地整治补充耕地成本、资源稀缺性价值、

后期管护费用等，按照新的政策要求，更新耕地开垦费收缴标准；并以此为基准，通过分析占补平衡指标的市场供需关系、后

备资源稀缺性等因素，构建补充耕地指标市场交易价格测算模型；最后以重庆市为例，测算耕地占补平衡补充耕地价格，补充

水田价格和新增粮食产能价格，以此验证修正体系的合理性。 

2 基层数据与模型建立 

2.1数据来源 

基础数据包括 2017 年土地变更调查成果、2017 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数据库、2017 年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

数据库、重庆市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数据库、耕地开垦费收缴标准调整报告，以及自然资源部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

管系统和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系统中的数据等。采用的所有数据都通过验收和行政确认，能够保障模型建立和结果测算的科

学性和合理性。 

2.2修正基础 

以重庆市公布的耕地开垦费为修正基础。 

2.3修正因素确定 

2.3.1供需比 

（1）年度审批建设用地量。按照近年重庆市审批的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情况统计，全市每年建设占用耕地约 13 万亩，

水田 5 万亩，占用耕地平均等别为 9 等。其中，主城区重点建设项目（交通、水利、能源类）指标需求年均 3 万亩，一般项目

占补平衡每年约 3万亩（水田指标 1.2万亩）。 

（2）可供应指标。截至 2018年 9月，重庆市结余补充耕地数量指标 31.5万亩、水田指标 10.6万亩、新增粮食产能 23541.6

万公斤。其中，市级收购指标储备库的补充耕地总量 14.6万亩，水田指标 2.8万亩，新增粮食产能 10292万公斤。 

（3）供需结果分析。根据重庆全市指标需求量和可供应量可知，新增耕地供需比为 2.4，新增水田供需比为 2.1，新增产

能供需比为 4.5，可供应指标至少可保障全市近 2 年的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市级按每年 10 万亩下达补充耕地任务，尽力保障

建设项目占补平衡需求。主城区重点项目需求量与可供应量相比，总体上可保障 2~3 年的重点建设项目占补平衡需求。一般建

设项目由建设单位通过占补平衡指标交易平台购买占补平衡指标落实。远郊区县在县域范围内可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唯独在指

标配置时序和配置区域上有调剂需求。 

2.3.2资源稀缺性 

（1）规划期内指标需求。规划期内建设拟占用耕地 87.09万亩，其中占用水田 41.84万亩，占总面积的 48.05%。从分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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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主城区拟占用耕地 29.21万亩，占总面积的 33.54%；渝西地区拟占用耕地 28.33万亩，占总面积的 32.52%；渝东北地区拟

占用耕地 22.71 万亩，占总面积的 26.07%；渝东南区拟占用耕地 6.84万亩，占总面积的 7.84%。拟占用水田的质量较高，9 等

地占 43.74%，8等地占 37.62%。 

（2）补充耕地潜力指标。通过数据分析，“十三五”期间重庆市通过土地整治可补充耕地 115.24 万亩，其中农用地整理

可补充耕地规模 80.1 万亩，农村建设用地整治可补充耕地 14.85 万亩，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可补充耕地 13.5 万亩，工矿废弃地

复垦可补充耕地 2.1万亩。补充耕地中 9等和 10等耕地占补充耕地总面积 64.73%，7等和 8等耕地 27.75万亩，仅占补充耕地

总面积 24.09%。优质耕地补充区潜力较小，将对“十三五”期间完成“占优补优”任务产生影响。 

（3）结果分析。从市域看，可补充耕地面积大于建设拟占用耕地面积，可实现数量上的占补平衡。从县域看，除主城九区

和万盛经开区无法实现占补平衡外，其他区县均可在本级行政区内实现耕地数量的占补平衡。主要原因是主城九区城镇化水平

较高，区内人均耕地最少，建设占用耕地数量较大，但后备资源相对匮乏，规划期内将很难在本级行政区内实现耕地占补数量

上的平衡。 

从水田资源来看，全市可补充水田 25.5万亩，“十三五”期间建设占用水田 41.85万亩，尚有 16.35万亩缺口，若严格执

行“占水田补水田”，重庆市将难以实现水田的占补平衡。从质量上来看，规划建设拟占用的耕地主要分布在建成区周边，占

用耕地主要为 8等地和 9等地，属于高等级耕地，经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主要为 9 等地和 10 等地，占补相差 1 等。其中，7等地

占补盈余 0.61 万亩，8 等地占补盈余 8.32 万亩，9 等地盈余 8.19 万亩。虽然耕地产能总体占补平衡压力较小，但实现占优补

优的保障能力不强。因此，应完善政策引导水田和高等级耕地保护，探索占补平衡新方式，尽可能少占或不占优质耕地，争取

实现耕地质量总体提升。 

2.4修正系数权重确定 

要解决供给总量和需求总量不平衡、区县之间节余指标不平衡等问题，可以设立供需比修正系数，提高交易价格，也可以

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进行指标跨区县调剂，实现总体平衡。资源稀缺性修正系数是用于反映全市可补充耕地潜力的程度，行政手

段无法影响潜力，因此，根据两个修正系数的重要性，结合专家打分情况，最终确定供需比修正系数权重为 0.4，资源稀缺性修

正系数权重为 0.6。 

2.5修正公式 

根据重庆市占补平衡指标调剂价格体系——“耕地开垦费+市场交易价格”，将耕地开垦费作为指标调剂价格的基准价。在

此基础上，通过对市场供需比、资源稀缺性两个因素逐步修正后计算得出市场交易指导价格。具体计算模型如下： 

P=Pk×（Kg×Qg+Kx×Qx）                                     (1) 

Kg=∑Ixi/Igi×Qi                                                                                         (2) 

Kx=1/（Isql/Izql）                                           (3) 

式（1）、式（2）、式（3）中：P为市场交易指导价格；Pk为耕地开垦费价格；Kg为供需关系修正系数；Kx为稀缺性修正系数。

Ixi为第 i个区县指标需求量；Igi为第 i个区县指标供应量；Isql为规划期剩余补充耕地量；Izql为规划期拟补充耕地量；Qg为供需

修正系数权重；Qx为稀缺性修正系数权重；Qi为第 i个区县需求量占全市需求量的比例，作为第 i个区县供需关系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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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研究 

3.1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位于中国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地处长江上游，总面积 8.24万平方公里。全市地表起伏大，山高谷深，沟壑纵横，

山地占 76%，丘陵占 22%，河谷平坝仅占 2%，呈现“盆中低山如梳列，盆周三面山环峙”的“山城”特征。2017 年，全市耕地

3034 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24.56%，水田占耕地总量比重仅为 36%；25 度以上耕地 571.32 万亩，占耕地总量的 18.83%，高等

耕地比重仅为 11.89%，全市耕地数量和质量分布均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特征。全市可整治耕地 886967.81 公顷，占耕地总面

积的 44%，预计新增耕地 71962.63 公顷。但由于预计新增耕地地块破碎，零星分散，未来新增耕地率会降低，新增耕地整治成

本将大幅增加。 

3.2确定修正对象 

按照《国土资源部关于改进管理方式切实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13号）要求，充分考虑新增耕地开

垦成本、耕地类型、质量状况等因素，结合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对耕地资源数量、质量以及后备资源的潜在影响，将耕地开垦

费分为补充耕地价格、补充水田价格和新增粮食产能价格三部分。 

其中补充耕地价格以现行新增耕地亩均建设成本为测算依据，补充水田价格以水田资源稀缺性价值予以体现，新增粮食产

能价格以整治后耕地质量提升的标准粮产量为测算依据。现行的耕地开垦费价格：补充耕地数量价格为 1.31 万元/亩，补充水

田数量价格为 1.97万元/亩，新增粮食产能价格为 0.23万元/百公斤，后期管护价格为水田 0.20万元/亩，旱地 0.13万元/亩。

为直观反映本次测算价格，将测算价格转换为对应的以耕地等别为主的价格体系，见表 1。 

表 1 不同耕地等别对应测算价格（单位：元/亩） 

耕地等别 补充耕地价格 补充水田价格 产能价格 

管护价格 测算结果 

旱地 水田 旱地 水田 

7等 13100 19700 18400 1300 2000 32800 52500 

8等 13100 19700 16100 1300 2000 30500 50200 

9等 13100 19700 13800 1300 2000 28200 47900 

10等 13100 19700 11500 1300 2000 25900 4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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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等 13100 19700 9200 1300 2000 23600 43300 

12等 13100 19700 6900 1300 2000 21300 41000 

 

3.3测算供需关系修正系数 

按照“县域平衡为主，市域调剂为辅，国家统筹为补充”的耕地占补平衡格局构建要求，供需关系修正系数测算以区县为

基础单位，系数权重值为区县指标需求量与全市需求总量的比值，区县修正系数之和为全市供需关系修正系数。 

表 2 供需关系修正系数（单位：公顷） 

区县名称 

补充耕地供应量 补充耕地需求量 供需关系修正系数 

总量 水田 总量 水田 旱地 水田 

重庆市 8103.4 3355.96 4418.47 2124.28 2.1246 2.4950 

万州区 243.67 165.19 97.39 53.93 0.0088 0.0083 

涪陵区 408.07 246.96 272.22 140.43 0.0411 0.0376 

大渡口区 0.22 0.09 33.78 12.99 0.0729 0.0517 

江北区 0.08 0.01 98.09 57.96 0.2118 0.2308 

沙坪坝区 0.07 0.04 71.96 39.74 0.1554 0.1583 

九龙坡区 0.18 0.16 33.65 15.19 0.0727 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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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区 0.13 0.04 36.82 19.63 0.0795 0.0782 

北碚区 69.71 29.53 212.44 114.18 0.1465 0.2078 

万盛经开区 69.52 18.79 89.74 48.91 0.0262 0.0599 

大足区 360.55 217.22 172.16 111.9 0.0186 0.0271 

渝北区 7.64 0.92 341.76 175.76 0.7379 0.7000 

巴南区 243.77 142.01 115.90 75.67 0.0125 0.0190 

黔江区 336.29 108.12 64.41 27.38 0.0028 0.0033 

长寿区 103.55 65.43 164.44 99.53 0.0591 0.0713 

江津区 297.11 215.29 117.17 62.2 0.0105 0.0085 

合川区 398.07 169.78 261.38 111.05 0.0388 0.0342 

永川区 279.78 173.71 190.01 115.02 0.0292 0.0359 

南川区 251.74 161.25 114.10 81.37 0.0117 0.0193 

綦江区 127.34 0 229.50 97.62 0.0936 0.3888 

潼南区 388.32 129.14 228.02 109.17 0.0303 0.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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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区 242.41 152.41 170.38 104.34 0.0271 0.0336 

荣昌区 520.62 172.03 165.20 95.13 0.0119 0.0248 

璧山区 155.28 55.56 95.40 61.45 0.0133 0.0320 

梁平县 839.13 395.95 91.17 64.93 0.0022 0.0050 

城口县 118.66 8.36 51.30 1.92 0.0050 0.0002 

丰都县 251.55 103.8 34.57 6.05 0.0011 0.0002 

垫江县 164.17 66.88 83.72 43.76 0.0097 0.0135 

武隆县 213.28 55.63 142.68 31.98 0.0216 0.0087 

忠县 253.58 21.64 84.85 26.26 0.0064 0.0150 

开州区 31.34 0.03 136.22 28.22 0.1340 0.1124 

云阳县 392.3 177.79 60.16 10.41 0.0021 0.0003 

奉节县 262.47 32.21 17.72 3.68 0.0003 0.0002 

巫山县 170.39 0.89 45.23 0.47 0.0027 0.0001 

巫溪县 200.01 19.26 21.95 1.75 0.0005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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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县 176.52 92.75 96.47 23.33 0.0119 0.0028 

秀山县 78.67 46.43 80.76 23.48 0.0188 0.0056 

酉阳县 227.61 88.4 36.36 13.47 0.0013 0.0010 

彭水县 219.6 22.26 59.39 14.02 0.0036 0.0042 

 

在全市资源稀缺性修正系数和权重、供需关系修正系数权重、耕地开垦费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假设每个区县的供需关系权

重相同，以旱地指标 5万亩、水田指标 10万亩为市场交易价格上限，测算得到 Ixi/Igi阈值为 9.54和 8.46。 

如果区县旱地、水田的 Ixi/Igi值分别大于 9.54、8.46 时，指标出售区县更倾向于市内出售，指标购买区县倾向于申请国家

统筹，这不利于市场交易繁荣。因此，各区县旱地、水田 Ixi/Igi值超过 9.54、8.46时应统一采用阈值。从 2017年土地变更调查

数据获取建设占用耕地数量为补充耕地需求量，土地整治新增耕地为补充耕地供应量，测算得到供需关系修正系数，见表 2。 

3.4测算稀缺性修正系数 

补充耕地是有限的资源，随着逐步开发，其稀缺性越发明显。各区县补充耕地的稀缺性修正系数为规划内剩余可补充耕地

量与规划期拟补充耕地量的比值。将土地整治规划潜力专题中测算的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作为各区县规划期拟补充耕地量，

扣除各区县规划期内已经新增的耕地数量，得到剩余可补充耕地数量，测算得到补充耕地稀缺性修正系数，见表 3。 

表 3 补充耕地稀缺性修正系数 

区县 

名称 

拟补充耕地量（公顷） 剩余补充耕地量（公顷） 稀缺性修正系数 

总量 水田 总量 水田 耕地 水田 

重庆市 76826.67 17226.67 60401.33 8628.00 1.2719 1.9966 

万州区 3573.33 813.33 2833.61 359.69 1.2611 2.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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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区 3446.67 1553.33 2558.15 1070.85 1.3473 1.4506 

大渡口区 33.33 0.00 33.33 0.00 1.0000 4.6700 

江北区 93.33 20.00 93.33 20.00 1.0000 1.0000 

沙坪坝区 380.00 60.00 380.00 60.00 1.0000 1.0000 

九龙坡区 280.00 86.67 220.01 50.67 1.2727 1.7103 

南岸区 246.67 26.67 246.67 26.67 1.0000 1.0000 

北碚区 733.33 160.00 538.42 128.16 1.3620 1.2485 

万盛经开区 340.00 40.00 238.75 0.00 1.4241 4.6700 

大足区 2213.33 606.67 1295.33 106.10 1.7087 4.6700 

渝北区 1000.00 286.67 821.17 218.14 1.2178 1.3142 

巴南区 2086.67 620.00 1740.59 424.96 1.1988 1.4590 

黔江区 1193.33 166.67 543.87 0.00 2.1941 4.6700 

长寿区 1866.67 833.33 1446.46 590.72 1.2905 1.4107 

江津区 3220.00 1420.00 2476.28 904.82 1.3003 1.5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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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川区 3380.00 1366.67 2462.33 975.98 1.3727 1.4003 

永川区 1966.67 606.67 1110.49 75.93 1.7710 4.6700 

南川区 1913.33 573.33 853.09 0.00 2.2428 4.6700 

綦江区 1380.00 446.67 1218.09 354.90 1.1329 1.2586 

潼南区 3606.67 826.67 2786.51 431.35 1.2943 1.9164 

铜梁区 2986.67 680.00 2093.88 198.64 1.4264 3.4233 

荣昌区 2306.67 400.00 1534.38 0.62 1.5033 4.6700 

璧山区 1493.33 366.67 1076.14 144.80 1.3877 2.5322 

梁平县 1986.67 460.00 1394.21 53.86 1.4249 4.6700 

城口县 1193.33 13.33 1171.34 0.13 1.0188 4.6700 

丰都县 3346.67 500.00 2501.23 98.09 1.3380 4.6700 

垫江县 2453.33 513.33 2453.33 513.33 1.0000 1.0000 

武隆县 1846.67 280.00 1370.65 0.00 1.3473 4.6700 

忠县 2733.33 566.67 2220.03 347.24 1.2312 1.6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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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州区 3946.67 866.67 3910.87 845.19 1.0092 1.0254 

云阳县 3066.67 480.00 2761.60 274.53 1.1105 1.7485 

奉节县 2513.33 146.67 2060.34 27.13 1.2199 4.6700 

巫山县 1520.00 46.67 1193.81 42.20 1.2732 1.1058 

巫溪县 1500.00 13.33 1114.97 0.00 1.3453 4.6700 

石柱县 1426.67 313.33 1010.95 40.57 1.4112 4.6700 

秀山县 2633.33 493.33 2020.04 211.11 1.3036 2.3368 

酉阳县 3506.67 340.00 3373.44 260.06 1.0395 1.3074 

彭水县 3413.33 233.33 3243.63 232.65 1.0523 1.0029 

 

3.5测算结果 

经测算，重庆市补充耕地指标市场交易价格分别为：补充耕地价格为 2.11 万元/亩，补充水田价格为 4.33 万元/亩。为直

观反映本次测算价格，将测算价格转换为对应的以耕地等别为主的价格体系（表 4）。最高交易价格为 7 等水田 6.37 万元/亩，

旱地 4.08万元/亩；最低交易价格为 12等水田 5.22万元/亩，旱地 2.92万元/亩。为确保指标买卖双方利益不受侵害，指标价

格调整周期应合理设定，不能因交易价格浮动而随意调整交易价格。建议调整周期初始值设定为两年，如有交易异常，可启用

盘外调控机制，确保市场交易价格稳定，交易繁荣[2]。 

表 4 不同耕地等别对应测算价格（单位：元/亩） 

耕地等别 补充耕地调剂价格 补充水田调剂价格 产能价格 管护价格 测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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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 水田 旱地 水田 

7等 21100 43300 18400 1300 2000 40800 63700 

8等 21100 43300 16100 1300 2000 38500 61400 

9等 21100 43300 13800 1300 2000 36200 59100 

10等 21100 43300 11500 1300 2000 33900 56800 

11等 21100 43300 9200 1300 2000 31600 54500 

12等 21100 43300 6900 1300 2000 29270 52240 

 

4 结论 

（1）以耕地开垦费为基础的占补平衡指标市场交易价格修正模型，计算结果符合重庆实际情况，具有简单、便捷、易操作

的特点。 

（2）占补平衡指标属于稀缺性资源，其市场交易价格既具有市场属性也具有计划属性，是某一段时间内指标市场交易参考

价，也是交易价格的中位值，可以随市场供求关系上下浮动。价格过高会增加用地成本，影响经济发展，价格过低又会弱化市

场调剂功能，作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当然期望指标交易价格稳步提升。 

如果利用过去两年指标供需关系计算的交易价格不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出现价格大幅波动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予以调整：一是当指标供需关系系数或稀缺性系数大于 1 时，按测算值修正市场交易价格；当指标供需关系系数或稀缺性系数

小于或等于 1 时，可维持现有指标价格体系不变；二是进一步完善市级指标储备制度，建立健全交易价格盘外调控机制；三是

根据实际需求，可缩减指标交易价格调整周期。 

（3）从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和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来看，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市场

交易价格应考虑生态效益因素。今后需要进一步开展耕地生态价值调查评定技术方法体系和政策研究，以实现占用耕地和补充

耕地在生态价值方面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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